
办公室分租协议

甲方（出租方）

姓名/公司名称：广州九星广告有限公司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74607489N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大灵山路 11 号 A2 栋 101 单元

联系电话：13560401919

乙方（承租方）

姓名/公司名称：素意设计事务所（广州）有限公司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27566233J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大灵山路 11 号 A2 栋 101 单元

联系电话：158000211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

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甲方将其合法

拥有的办公室部分场地出租给乙方使用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分租场地情况

1. 甲方同意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大灵山路 11 号 A2 栋 102 单

元的办公区域分租给乙方使用。

2. 该场地具体位置与面积为： 广州市天河区大灵山路 11 号

A2 栋 102 单元面积 100 平方。

第二条 使用范围

1. 乙方可使用该场地用于办公



2. 乙方有权与甲方共同使用以下公共区域及设施：前台、会议

室、茶水间、卫生间、打印区等。公共区域的使用应遵守甲方或

物业管理方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分租期限

1. 本协议分租期自 2025 年 10 月 25 日起至 2026 年 10 月

24 日止。

2. 分租期满，甲方有权收回该场地，乙方应如期归还。乙方如

需续租，应在分租期满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同

意后，双方另行签订续租协议。

第四条 租金及支付方式

1. 该场地每月租金为人民币 5000 元（大写：伍仟元整）。

2. 租金支付方式为按月支付，首期租金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支

付，此后每期租金应于每月 5日前支付。

3. 甲方在收到租金后应向乙方提供相应的收据。

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 甲方保证对该分租场地享有合法出租的权利。

2. 分租期内，甲方应保障该场地及其附属设施处于正常的可使

用状态。

3. 甲方应负责公共区域的清洁与维护。



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 乙方应按时足额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费用。

2. 乙方应爱护并合理使用该场地及公共区域的设施设备，如因

乙方原因造成损坏，乙方应负责修复或照价赔偿。

3.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改变该场地的主体结构及用途。

4. 乙方在该场地内的一切经营活动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

从事任何违法活动，并独立承担全部责任。

第八条 协议的解除与终止

1.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协议。

2.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收回该场

地：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 分租期内，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擅自提前终止本

协议，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并向对方支付相当于一个月租金

的违约金。

2. 乙方逾期支付租金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金额的 0.5%

向甲方支付滞纳金。

第十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向该场地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其他

1. 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



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2.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

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日期：2025 年 10 月 25 日 日期：2025 年 10 月 25 日


